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學生辦理離校手續 

系內流程檢核表 
 

研究生姓名： 學號： 

完 成 事 項 檢 核 單 位 
□論文/詮釋報告依口試委員之建議修改完	

		成	

□已通過線上剽竊系統之論文原創性報告				

（百分比率之限為15%）	

指導教授

簽名  
    年    月    日 

□還清本系圖書及樂譜並繳交論文1本至	

		音樂系圖書館	(演奏唱組另需繳交畢業	

		音樂會有聲資料一份，流行音樂在職請

依照入學年度之修業規定繳交)。	

音樂系圖

書館蓋章 

 
 
 
 

    年    月    日 

□歸還琴櫃鑰匙/白色門卡	

音樂系辦

公室助教

蓋章 

 
 
 
 

    年    月    日 

◎研究生需完成以上程序並將本表送交系辦公室，待系辦上網登錄學校系統後，方可辦理後續流程。 


